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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福利、退休及整體薪酬制度 

1.員工福利措施: 

◆員工依法投保勞、健保及提撥勞工退休金，並提供團體意外險、壽險，並洽

請關係企業提供員工福利險投保專案供員工及眷屬加保。派駐海外同仁則提

供高額且完善之團體保險。 

◆落實兩性平權，重視員工關懷及職場友善環境，女性員工佔員工總人數之

63%，除董事長、副董事長外，協理級以上主管，女性佔比達 53%。 

甄選進用人員依各職等所需資格條件聘用，各層級人員薪資不因性別而有差

異，建立同工同酬及多元性別職場平等的工作環境及性別友善的職場文化。 

◆公司的內部管理辦法特別強調並保障懷孕員工之權益。針對員工托嬰問題，本

公司與各廠區附近育兒機構簽訂長期服務合約，並依「性別工作平等法」及

「育嬰留職停薪實施辦法」，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停，最多不超過兩

年。育嬰留停期滿後，公司安排回原單位任職。 

◆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按營業收入總額提撥職工福利金，定期舉辦員工旅遊或

小型活動達到同樂的目標，並訂有員工優惠購物制度及喪葬津貼及子女教育

補助。113 年辦理包含台中、日月潭、宜蘭、韓國等多場員工旅遊，並讓員

工自行組團餐與國外旅遊，多元選項供員工自由選擇參加。 

◆各廠區每年提撥預算辦理旺年會及致贈端午、中秋禮金、生日禮金，員工享有

福利品及購物優惠商品福利，定期舉辦員工健康檢查；另得依法令申請產

假、陪產假及育嬰假。113 年每季辦理員購福利品活動，讓員工享有低價高

品質商品之優先採購機會。 

◆不定期安排各項活動提供員工參與，113 年提供【T1 攻戰大巨蛋雙北反毒籃

球賽】票券，讓員工一同到場觀賞體育賽事。 

◆與真情基金會合作，每月提供員工免費素食便當，讓員工藉由素食飲食更加注

重自身健康狀況。 

◆與真情基金會合作，不定時提供本公司員工藝文活動票券，讓員工可透過藝文

活動舒緩自身壓力，與家人製造愉悅時光，創造幸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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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員工進修及訓練： 

本公司因應產業快速發展提升員工及公司整體競爭力，並激發同仁潛能及

凝聚向心力。每年度根據營運策略、組織發展需求對應至職能關鍵行為，再配

合各階層的需求，規劃內部或外部訓練相關課程。透過個人的學習成長以提高

工作績效並達成工作目標。 

113 年度教育訓練課程除新進人員養成訓練外尚包括有人權政策、反貪

腐、防止內線交易、誠信經營政策、營業秘密、數位學習、系統操作、管理職

能及專業技能訓練，約 7,614 訓練小時。 

113 年度平均受訓時數及課程內容如下: 

統計/年度 113 年 

每名員工受訓平均時數 11.60 

員工依性別受

訓平均時數 

女 9.63 

男 12.86 

員工依類別受

訓平均時數 

外籍 14.86 

本籍 11.17 

 

 

提升員工職能訓

練計畫 

1.知名品牌專業技能訓練 

2024 年秋冬商品知識教育訓練、2024 年

秋冬商品知識教育訓練... 

2.證照訓練 

堆高機證照訓練、鍋爐操作證照訓練、

PMP 證照訓練... 

3.知名品牌新光教育訓練課程 (ISO 105 

B07:2009, ASTM D2594/2594M-21, ISO 

20932-1:2018)... 

4.實務訓練 

供售系統教育訓練、製造業常見危害_被夾

被捲危害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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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退休制度： 

◆本公司為安定員工退休後生活，依法訂有勞工退休辦法。 

◆「勞工退休金條例」自 9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本公司 94 年 6 月 30 日以前

受聘之員工且於 7 月 1 日在職者得選擇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有關之退休

金規定，或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並保留適用該條例前之工

作年資。並遵照勞基法相關規定，並每月按給付薪資 2%提撥退休金儲存於

台灣銀行退休金專戶中。 

◆94 年 7 月 1 日以後新進之員工只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依

員工每月薪資 6%提撥至勞工保險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中，另有自願提繳退

休金者，依自願提繳率自員工每月薪資中代為扣繳至勞工保險局之個人退休

金專戶。 

◆退休申請規定及給與標準參酌勞動基準法第 53、54 及第 55 條規定辦理。 

◆本公司應給付員工之退休金，自員工退休之日起三十日內給付之。 

◆實施情形如下： 

退休金制度 舊制 新制 

適用法源 勞動基準法 勞工退休金條例 

如何提撥 

按薪資總額 2%提撥，以公

司名義存入台灣銀行退休金

專戶中 

依員工投保等級提撥 6%至

勞工保險局個人專戶 

提撥金額 累積金額 56,773 仟元 113 年度提撥 18,429 仟元 

4.整體薪酬政策 

   ◆一般董事及獨立董事： 

董事之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制度、標準、結構及薪酬計畫定期提交

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會審核。 

固定所得：依公司章程第 16 條之 1 規定，本公司董事執行職務時，不

論盈虧得支給報酬。其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個別董事對營運參與程度及貢

獻之價值及參酌同業通常水準議定之。 



 

4 

變動所得：依公司章程第 27 條，本公司依當年度獲利狀況(即稅前利益

扣除分配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前之利益)扣除累積虧損後，如尚有餘額應提

撥不低於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五為董監酬勞。獨立董事

不參與本公司章程第 27 條規定所提列之董事酬勞分配。 

    ◆經理人： 

經理人酬金由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定期評估審議後送董事會核准

決議通過。 

依薪資管理辦法、員工任用晉升管理辦法、員工考績評核辦法及員

工獎懲辦法，以擔任職務、承擔責任、部門績效及對公司整體營運貢獻

度為基礎核定各項工作津貼及獎金。  

    ◆員工： 

依工作職能別、工作強度及專業技能參酌本公司從業人員薪資管理

辦法及員工任用晉升管理辦法規定核定薪資，並依所屬利潤中心獎金辦

法核發業績獎金、達成獎金或績效獎金。 

       業績獎金：依據個人月銷售毛利狀況，核發月業績獎金。 

       達成獎金：參考預算目標及實際業績，核發達成獎金。 

       績效獎金：參考機台開動率、品質達成狀況等，核發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依利潤中心獲利狀況為基準，考量員工年度績效考核情形後及當年

度在職比例分配予同仁，年終獎金之核發以激勵同仁達成公司目標為主

要目的。 

 ◆員工酬勞： 

依據本公司章程第 27 條，當年度獲利(即稅前利益扣除分配員工及

董監事酬勞前之利益)扣除累積虧損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

一為員工酬勞，113 年度提撥員工酬勞比例為 2%。 


